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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达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重大补充协议公告 
 

 

一、 协议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福建达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

6 月 1 日与厦门澎泽投资管理（合伙企业）（以下简称“澎泽投资”）、

陈耿生分别签署《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一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签订上述合同属于非日常经营行为，经公司首届董事会第五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上述合同生效不需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 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与澎泽投资、陈耿生经过友好协商，对《增资协议》分别做

出下修改并签订补充协议： 

公司与澎泽投资《增资协议》第五条原内容为： 

乙方持有公司股权后,在公司未完成被收购事宜或实现 IP0 上市

前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。 

公司与澎泽投资《增资协议》第五条修改为如下条款：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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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持有公司股权后，在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满 1 年后即 2017

年 7 月 7 日后，乙方有权将其持有的 2.5%的股份转让给甲方指定的

第三方；乙方持有的其余 7.5%的股份在公司未完成 IPO 上市前或公

司未完成被上市公司并购前不得转让。 

本补充协议所称 IPO 指：在至少一个主流资本市场（主流资本市

场是指：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香港联交所、美国纳斯

达克、美国纽交所）第一次将它的股份向公众出售。 

公司与陈耿生《增资协议》第五条原内容为： 

公司在实现新三板挂牌的，乙方在持有公司股权之日起至公司股

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一年内，不得转让其持有

的股权，第二年转让股份不得超过其持股份的 50%，第三年起可以转

让其持有的所有股份。 

公司与陈耿生《增资协议》第五条修改为如下条款： 

乙方持有公司股权后，在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满 1 年后即 2017

年 7 月 7 日后，乙方有权将其持有的 2.65%的股份转让给甲方指定的

第三方；乙方持有的其余 1.25%的股份在公司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之日起第二年转让股份不得超过 50%，第三年起可以转让

其持有的所有股份。 

以上两份协议皆有附生效条款： 

需经过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三、 协议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上述补充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经营业绩、市场拓展及品牌影响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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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会产生影响。上述合同的签订为公司非日常经营行为，但对公司独

立性无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协议而受到影响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首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

公司与澎泽投资签订的《增资协议补充协议（一）》 

公司与陈耿生签订的《增资协议补充协议（一）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福建达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6月 5 日 


